
 

    一般血液採檢 

      注意事項 
 

 

 

 

 

                                  

 

 

 

 

 

 

 

 

  地址：40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電話：04-24739595 轉 32210-32212 

   

 

 

 
1.抽血報到 2.抽血 3.抽血後 

   

1. 使用自動報到機 

2. 點選需要的服務 

3. 刷入醫囑單號 

4. 確定開單醫師 

5. 拿取號碼牌 

1. 依電腦叫號至抽血

櫃台位置抽血。 

2. 請自述姓名、生

日，以供抽血醫檢

師核對。 

3. 抽血過程中如有不

適症狀請告知醫檢

師。 

1. 請以棉球壓緊傷口

大約10分鐘至血不

再流出為止，避免

揉動傷口。 

2. 若有瘀血現象在 24

小時內冰敷，24小

時後再以溫熱毛巾

熱敷瘀血處。 

 

 


